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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杨某与某楼宇服务公司订

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
定其担任某项目部负责人。 工
作期间， 有员工向楼宇服务公
司举报杨某侵占工资。 经公司
调查，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
期间，杨某利用职权，为缺勤员
工做 满勤记载 ， 制作虚假考
勤 ， 侵占工资金额8万余元 。
2017年7月3日， 杨某向楼宇服
务公司递交《检讨书》认可上述
事实，并于当日将 8万余元上
缴公司 。 2017年7月7日，楼宇
服务公司以其违反公司 《员工
手册》 相关规定为由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 2018年3月，杨某向
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认为其
并未签收《员工手册》，要求楼
宇服务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虽然
杨某提出本人未签收 《员工手
册》的抗辩，楼宇服务公司未能
证明已将《员工手册》公示或告
知杨某， 但杨某制作虚假考勤
侵占工资的行为既构成营私舞
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也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基本职
业操守， 裁决驳回杨某的仲裁
请求。

评析：
未签收规章制度不是不当

行为的“挡箭牌”。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
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在制
定、 修订或决定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
大事项时， 应当经过相应的民
主程序；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
涉 及 劳 动 者 切 身 利 益 的 规
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
或者告知劳动者。 劳动者应当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谨慎、善意
合作等原则履行劳动合同义
务， 除了应当自觉遵守用人单
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之外，
还应当根据基本职业道德、公
序良俗等对自己的履职行为作
出判断和取舍，勿以“未签收规
章制度或规章制度未作出明确
规定”作为自己不当行为的“挡
箭牌”。

考勤弄虚作假骗
取工资 单位解除合同
合法

案情简介：
姜某于2016年4月1日入职

某房地产经纪公司 ， 从事销
售顾问工作。 2018年6月， 房
地产经纪公司决定关闭部分
门店 ， 姜某所在门店是其中
之一。 当月， 房地产经纪公司
两次向姜某发出通知书 ， 告
知将其工作地点调整至相邻
城 区 的 另一家门店工作 ， 岗
位及薪资待遇等不变 。 姜某
收 到 第二份 《调整工作地点
通知书 》 后 在 落 款 处 签 署
“本人要 求单位单方解除并
支付经济补偿金”， 并拒绝到
该门店工作。

公司向姜某发出两份 《警
告函》， 后又发出 《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 房地产经纪公
司向姜某出具的 《离职证明》
中载明 ， 双方解除劳动合同
的原因系姜某严重违反公司规
章制度。 姜某认为公司属于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支付赔
偿金， 并要求重新出具 《离职
证明》。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劳动
合同中约定公司可以合理调整
姜某的工作地点， 调整后的工
作地点离原工作地点相距不
远， 对姜某的生活并无不利影
响， 房地产经纪公司依据 《员
工手册》 的相关规定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合法。 房地产经纪公
司在 《离职证明》 中写明离职
原因无相关依据， 故对姜某要
求重新开具 《离职证明》 的请
求予以支持。

评析：
离职证明有瑕疵的， 劳动

者有权要求重新开具。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规定： 用人单位出具的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应当写
明劳动合同期限、 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日期 、 工作岗
位、 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从
上述规定看， 离职证明内容不
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的原因或涉
及劳动者能力、 品行等情况的
描述。 如果允许离职证明中包
含不利于劳动者的相关事项，
显然不利于营造公平无歧视的
就业环境。

离职证明中不应
包 含 对 劳 动 者 不 利
事项

案情简介：
温某于2017年4月5日入职某网络

技术公司， 担任某直播平台的运营专
员。 2018年1月初， 温某离职 。 2018
年2月， 网络技术公司内审部门通过
调查发现， 在职期间温某利用职务之
便， 未经申报私自批准亲属在网络技
术公司直播平台上设立并运营公会，
违规在公司后台系统进行操作， 擅自
删除平台潜力主播60余名， 从而达到
将上述潜力主播转移至其亲属运营的
公会名下， 为该公会牟利的目的。 温
某的上述行为导致网络技术公司需要
为此额外支出被转移主播的底薪及多
支出30%的分成比例， 给网络技术公
司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在调查中， 温
某承认其亲属利用网络技术公司直播
平台获利40余万元， 并与自己进行利
益分成等。 2018年3月， 网络技术公
司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温某赔偿经济
损失26万余元。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温某在明知
网络技术公司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
利用其职务便利， 营私舞弊， 对其亲
属进行利益输送， 给网络技术公司造
成了重大损害， 故综合温某的工资标
准、 工作期限、 工作期间获取的劳动
报酬、 在调查中的自认及行业特点等
因素， 酌定温某向网络技术公司赔偿
损失8万元。

评析：
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

害须赔偿。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第十一

条中规定， 除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
的事项外， 用人单位扣除劳动者工资
应当符合集体合同、 劳动合同的约定
或者本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 。 因劳
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
失， 用人单位按照前款规定扣除劳动
者工资的， 扣除后的余额不得低于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 《北京市劳动合同
规定》 第五十条中亦规定， 因劳动者
存在本规定第三十条第 （二） 项、 第
（三 ） 项 （即严重失职 、 营私舞弊 ，
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规
定的情形， 被用人单位解除合同， 且
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本案中， 温某在职期间， 明
知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利用其职务便
利， 营私舞弊， 对其亲属进行利益输
送， 在网络技术公司能证明存在重大
损害的情形下， 温某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营私舞弊利益输 送 被
裁 决 赔 偿 用 人 单 位 经 济
损失

案情简介：
施某于2016年1月4日入职某

投资公司， 从事分析师工作， 双
方 订 立 了 无 固 定 期 限 劳 动 合
同 。 自2017年3月起， 施某的月
工资增长为每月5万元。 2019年8
月30日， 由于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 使 劳 动 合 同 无 法 履 行 ， 经
投 资 公司与施某协商 ， 双方未
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
议， 故投资公司决定与施某解除
劳动合同。

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
偿的计算标准发生争议， 施某遂
提出劳动争议仲裁申请。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施某所
主张的金额20万元 （计算方法
为： 5万元×4个月） 与投资公司
所主张的金额101604元 （计算方
法为 ： 8467元×3倍×4个月 ） 均
不符合规定， 并裁决投资公司向
施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127104元 （计算方法为 ： 10592
元×3倍×4个月）。

评析：
经济补偿三倍封顶基数有新

变化。
今年5月底， 北京市人力社

保局和北京市统计局分别发布了
两组不同的2018年全市的平均
工 资数据 。 过去两局联合发布
“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 的传统
做法不复存在。 北京市人力社保
局 发 布 了 “全 口 径 城 镇 单 位
就 业 人员平均工资 ”， 为94258
元； 而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是法
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 为
127107元 。 2019年8月16日 ， 市
人 力 社 保 局 发 布 通 告 称 ， 经
研 究 决定 ， 将北京市统计部门
发布的北京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平均工资， 作为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由当地政府公布的全市职
工平均工资来计算经济补偿的封
顶基数。

由于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平均
工资取代了原职工平均工资， 故
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七条
的规定， 施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计算基数应为31776元 ， 其
在投资公司工作3年7个月， 故投
资公司应当支付其相当于4个月
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三倍封顶
基数应执行新标准

案情简介：
宋某于2017年7月经公开招

聘， 入职某区某街道社区服务中
心， 约定试用期为1年， 从事财
务工作。 宋某系该事业单位在编
人员。 2018年9月6日， 社区服务
中心向宋某送达了 《取消录用通
知书》， 主要内容为： 宋某试用
期内违反工作制度、 工作纪律，
试用期满考核未通过， 经研究决
定取消录用资格。 2018年10月12
日 ， 宋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
请 ， 要求撤销 《取消录用通知
书》 并继续与社区服务中心履行
聘用关系。 庭审中， 社区服务中
心主张， 其单位于2018年7月对
宋某进行了试用期满考核， 宋某
试用期内违反规定私自离京、 出
国， 群众基础差， 且被发现存在
同时与第三方建立劳动关系等情
况， 其行为违反了单位的工作制
度及工作纪律， 试用期考核结果
不合格， 故决定取消录用。 社区
服务中心提交了因私出国管理规
定、 内网公示制度、 宋某病假条
及出入境记录、 宋某试用期满考
核谈话情况、 微信记录及会议纪
要等证据。 宋某对上述证据的真
实性不持异议， 对其证明目的不
予认可。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 宋某未
举 证 证 明 对 该 考 核 结 果 申 请
复核或提出申诉等 ， 社区服务
中心依据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结
果， 对其作出取消聘用的处理，
符合相关规定， 故裁决驳回宋某
的仲裁请求。

评析：
不同的人事争议有内外不同

的救济途径。
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的不

同人事争议有两种不同的救济渠
道， 即申请人事争议仲裁与申请
复核或者提出申诉、 再申诉。 本
案中， 宋某对试用期考核结果有
异议， 按照规定其应当通过后一
渠道解决。 在宋某未申请复核或
者提出申诉、 再申诉， 相关部门
未按照管理权限责令社区服务中
心撤销 （或变更） 或者直接撤销
（或变更） 原考核结果的情况下，
社区服务中心作出的考核结果即
具有相应的效力， 宋某要求恢复
聘用关系的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试用期考核不合格
事业单位有权不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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